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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 

罗玉明 苏玲锋
1
 

【摘 要】：大革命时期，出于加强自身建设、应对国共合作后复杂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加

强请示报告的重要性，对党的请示报告制度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一探索经历了侧重于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到要求

各地党组织既向党中央报告全面工作又要向党中央请示两个阶段。在探索中，规定了请示报告的组织体系、请示报

告的类型及主要内容、违反请示报告制度后的处理方式，并规范了请示报告的写作要求、提交时间及传递方式，党

内请示报告制度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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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传统和工作方法，对中央了解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维护党的纪律和中央权威

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学术界对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研究目前侧重于其形成发展研究与新时代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研究，大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形成和创立于解放战争时期 1，即以 1948 年毛泽东带领全党制定请示报告制度为标志；

也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请示报告制度初步形成 2。实际上，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提出、探索、

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而大革命时期就是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探索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请示报告制度的最早提出及其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源起于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向其汇报工作的规定。1921 年 6月 2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

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规定：每个党“应当每隔三个月向共产国际

的领导机关汇报一次工作。每个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向其邻近的领导机关汇报工作（例如，地方组织每月要向有关的省党委汇报工

作）”。“每个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必须向其实际领导机关汇报工作。每个党员必须（例如每周一次）向他所在的支部或工作组

（或组长）汇报工作”，“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就应当立即提出汇报”。[1](P409)据此，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

议》明确提出：“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2](P4)

1922 年 6月 30 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向共产

国际撰写了工作报告[2](P5-11)，这是目前所见到我党历史上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所写的第一个工作报告。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逐渐成长，工农运动的日渐开展，特别是国共合作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将共产国际提出的报告制度

引入党内，要求各地共产党组织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并逐步将制度中国化了。工作报告是“强化组织领导、工作监督与信息沟

通的有效方式”[3](P24）。 

192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二号——各区及各地方应每月向中央报告工作》，明确要求各区和各地方每月

将当地政治、劳动和党务状况等事项向中央报告，这是党内第一份规定报告工作的专门文件。
[2](P32)

同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央通

告第十三号》，将“报告”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项方法和考核依据，并对工作报告做了相应的规定。[2](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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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党的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党员数量较少，组织系统尚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不可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

有的地方较多地关注当地实力派情况而较少关注民众政治问题[4](P30-31)，一些党员存在贪污乱纪和不作为[5](P282)，有的地方组织散

漫无力、内部纠纷不断，地方上还不习惯向中央报告工作，尤其是经常不报告工作或者应付性报告，使得中央“不能看出工作的

进步”[2](P45）。 

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进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另一方面，中共既要帮助

国民党改组，又要组建地方党部，巩固广东根据地，推动北伐以打倒列强军阀。随着国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权

的争夺日趋复杂尖锐。 

在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中共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各地党组织工作的情况，以便加强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但是，由于各地党组

织处于分散的工作环境，“各级组织间的关系极不密切。支部不能充分的去了解客观的一切现象、每个同志的工作能力”，因而

难以“指导同志行动、适当分配同志工作的责任”；各支部“对于上级机关更缺乏系统的详密的报告”，使得“区委地委亦无法

了解各支部的一切状况，无法决定一个正确的政策去指导各支部的行动”。 

中央机关更是“所接各地的报告和统计材料亦非常稀少”，这导致了严重后果：一是“使上级机关无从知道各地的真实状

况”；二是“无从决定对于该工作的指导政策”；三是“无从估计我们的力量并适宜的分配我们的力量”；四是“各地成了独立

自由行动，破坏了党的集中组织”。[2](P80) 

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勤向上级机关作报告，勤向上级机关写信请示”[2](P104)，以便党中央了解各地斗争情况，制

定正确的方针，并采取严厉措施，应对复杂的斗争环境，特别是使中国共产党明了“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

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
[6](P216）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

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6](P219)。以便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

革命的领导权”[5](P176)。 

二、大革命时期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过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党的组织工作到全面请示报告的发展过程，不仅要求各地

党组织向中央报告工作，而且提出要向中央请示的要求。具体说来，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侧重于党的组织工作报告（1924—1925 年 9月）。 

党的三大后，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始向中央汇报工作，但是，当时各地党组织工作较为分散，加上各地党组织对请

示报告的内容缺乏了解，不知如何撰写报告，因而导致“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

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 1924 年 11 月 1 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的组织观念和汇报工

作》，强调“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要求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加强组织观念，贯彻执行党的指示精神，对“执行

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2](P45) 

这是党中央首次将党的组织工作作为请示报告的核心内容。党的四大后，中共中央颁布第九号通告，要求各区委、各地委、

各独立支部将落实四大决议的情况专责报告党中央。为此，中共中央于 1925 年 2 月 25 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号——要各地向

中央报告组织工作情况》，要求各地全面报告对四大议决案不了解的地方、是否按照决议分部组织及其负责人情况等十二个方面。
[2](P58) 

第二阶段，既要求各地党组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又提出要向中央请示（1925 年 10 月—192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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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党的工作由局部区域走向全国，不仅要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开展工农运动，而且要处理与国民党

的关系，特别是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党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时的党成立时间不长，缺乏与国民党合作

和斗争的经验，在处理诸多事件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为了全面了解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更好地指导各地党

组织的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提出各地党组织向中央全面报告工作，而且提出要向中央请示工作。 

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健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密切各级党组织的关

系。会议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要求地方就重大问题向中央请示，规定：“区及地方委员会，一方面应当真正完全执

行中央命令，关于一切政治上及策略上的问题，都请中央的指示”，同时中央“应当指导地方的工作（支部，党团，俱乐部，工

人研究会等），派人到所属各处监督日常的党的工作”。[2](P67)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各地应就重要问题向中央请示并对各地日常工

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1926 年 2月 13 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

通告规定了各地党组织需要向中央提交的 11种报告类型，规范了各种报告的内容和写作要求，规定了报告时间以及不按时报告

的违纪处分。[2](P80-81)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报告的内容、形式、写作体裁、提交时间、处罚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 

1926 年 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对宣传工作

报告作出全面要求和规范，要求对宣传领域九个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限期一月进行全面报告，包括每月综合报告地方所出各种

刊物期数、报告每月思想舆论的调查情况；每月教育成绩，包括支部每月理论和时局讨论会情况，党员群众对主义的了解和对于

政治的了解程度，组织纪律问题及其某种倾向；每月党校办理的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报告中央刊物在当地的影响及其所

受的批评，还有对党政策指导的需要、各地每月在中央刊物上发表的通信数量、目录也要报告。[5](P192-193) 

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

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形，并和书记商量自己工作”[5](P229)。1926 年 8月《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成立农委

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要求以后各区各地农委“每月至少应将农运工作情形专门报告于中农委一次，其临时发生

之斗争亦应随时报告！万不得有误”[7](P351)。 

但是，“中央向各地催索报告的通告信件，不知已发过若干封，统计报告表册格式亦已印发”，而“能依照遵行者还是寥

寥”，导致中央对于各地方情形十分隔阂，难以指导各地方的工作，为此，1926 年 9月 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一

号——各地必须按期向中央作报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勤向上级机关作报告，勤向上级机关写信请示”，打破中央与地方的隔

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规定若未按期提交报告者，停发经费。
[2](P104)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虽然没有提出请示报告制度的概念，但它既提出要向中央汇报工作，又提出要向中央请示，这是党

的文件中第一次将请示与报告工作结合在一起，是党的请示报告制度初具雏形的标志。 

三、大革命时期请示报告制度的主要内容 

综观中共中央发布的通告和大会决议，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提出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而且对请示报告制度的

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一，规定了请示报告的组织体系。 

大革命时期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了“双向报告”制度，不仅规定了下级向上级、全党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而且规定上级机

关也要向下级党的机关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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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2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规定，“政治报告”要逐级进行，要求此项工作由各级书记负责，“支部向地委报告，

地委向区委报告，区委向中央报告。总之，中央以下各级组织每周均须向上级作一政治报告”[2](P80)。1926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

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再次强调“自中央以至各支部，各级机关间，必须建立互相密切的关系；

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各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都须有定期报告”[2](P87）。有的专项工作要求地委、区委或者中央直属的特

殊支部、各地的负责人直接向中央、共产国际请示报告工作，如 1926 年 6月李大钊和范鸿劼等就前三个多月的工作向共产国际

报送了《北方区委委员们的报告》。 

各职能部门也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垂直报告。《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要求“组织部报告”由中央直接指挥的区委、地委和特

委的组织委员每月末前寄出，报告内容包含各级组织的人数变化、经费使用情况、开会情况和工作分工情况等。而“宣传报告”

由宣传部委员负责，像组织报告手续一样，每月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次。妇运报告“由区委、地委所属下的各该委员会主任负责，

每月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次，区委、地委每月向中央报告一次”。[2](P80-81) 

不仅各级党组织要向中央报告工作，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也要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通告第六号》规定，驻各地的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须每月向中央报告工作，特别是北京、广州两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每周须向中央报告工作；地方书记每周

须向中央报告工作。
[2](P57)

 

第二，规定了请示报告的类型及主要内容。 

党的各级组织向上级党组织撰写哪类工作报告，具体有什么内容，在党的相关文献和通告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具体可分为

三大类型。 

一是对中央文告、会议决议精神的执行情况、重大事项问题的报告。1924 年 11 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要求各地党组织

“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2](P45）。1925 年 2 月

25 日《中央通告第九号》要求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落实四大决议就 11 个方面向中央报告工作：（一）区委及地委对于

大会组织问题议决案有无不能充分了解之处？（二）区委及地委是否已依大会议决分部组织，各部工作由何人担任？（三）区委

或地委除委员外，各部设有何项技术人员，姓名为谁？（四）各地支部及小组是否已照大会议决改组完竣？（五）各地在大会后，

平均每星期增加新党员若干人？（六）党员缴纳党费情形如何？（七）各地方有若干党团及如何活动？（八）各地方在无党的群

众中组织若干团体，人数几何，及如何活动？（九）各地委如何指导各支部书记对内组织，对外活动？（十）各地方有若干特种

委员会？（十一）各地方在党的支部内，在少年的支部内，在民党各级党部内，在工农群众中，在各社会团体政治团体中，在各

新闻杂志社中，在军队中，在各学校中，在一般知识阶级进步的分子中，如何传布我们的机关报（《新青年》《向导》《中国工人》

及地方的定期刊物）及其他宣传品？[2](P58) 

二是各类专题工作的报告。《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将各地党组织向中央提交的请示报告分为政治报告、组织部报告、宣传

报告、工人运动委员会报告、农人运动委员会报告、民校运动委员会报告、学生运动委员会报告、妇女运动委员会报告、各种群

众组织内的党团活动报告、临时报告、统计表册等 11类。对各类报告，中央详细规定了其内容，如：政治报告要“分析该地这

一时期政治变动的情形，本校应付的策略，并综括的略说本校在组织上宣传上以及工运、农运、民运、青运……等各方面的工作

现象”。组织部报告要“报告党的组织工作，如支部、地委及人数扩大的情形，开会及收费的现象及如何分配同志的工作，如何

计划扩大巩固党的组织等”。宣传报告要“报告党的宣传工作情形，大别可分为对内的与对外的。如内部教育训练工作，党校、

训练班情形，皆属内部的。集会演说，示威游行，散布传单、宣言、出版物种类，出版物分布情形等，多属（对）外的。更须指

出在某一时期每一政治条件之下我们的宣传策略”。临时报告对“临时发生的事变有应报告上级者，或上级所指定应报告者，务

须迅速执行”，等等。[2](P80-81) 

三是综合类工作报告。1925 年 2月 5日，中央发布《第六号通告》，要求驻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要“报告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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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概况及其对于所在地党的工作之观察和批评”，特别是北京、广州两地必须向中央报告，“因其所处政治地位之重要，中

央决定政策，必得了知该两地事变发展的历程和其趋势”，各地方党组书记须向中央“报告该地政治概况及党的工作概况”，各

地党组织须向中央“报告各该部工作情形”。
[2](P57）

这类报告较多，诸如《秋白由粤回来报告——广东政治状况，左、右派斗争

及党的工作等》[8](P347）、《颜昌颐同志报告——关于湘鄂军政形势、组织及其内部冲突，我党组织、工作及工农运动状况》[9](P113）、

《南京地委关于政治、经济情况，组宣及群运工作的报告》[10](P39）等都是综合类工作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不仅综合报告了各地

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而且也开始提出要上级党组织多予指导工作的要求，如1926 年 4月 2日张人亚向区委作了《浦东部委关于

地区政治经济概况及最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政治运动、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职工运动状况、民校运动状况、妇女部

工作状况六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汇报，报告最后说部委人少任务重，工作条件差，困难多，要求区委多指导工作。[11](P460-464) 

第三，规范了请示报告的写作要求、提交时间及传递方式。 

从写作要求来看，报告前要调查研究，要求做到详细、全面、专业、条理明了等；写报告有“技巧”,要求图表形式，要注

重报告的质量。1926 年 9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要求“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2](P46）。《中

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对各地提交报告过于粗略问题提出批评，并要求组织部报告最好能“制成许多统计表册更易检查”[2](P81）。 

从请示报告的提交时间上来看，中央根据报告的重要程度和贯彻落实情形，规定提交报告的时间在一周到三个月不等。如

1924 年 11 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规定：“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2](P45）

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规定“中央组织部每月须检查各地关于党员的统计及报告一次”[2](P57）。1925 年 2

月 5日《中央通告第六号》规定，驻地方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每月至少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北京、广州的中央委员

“每周须另向中央作政治报告一次”；“地方书记每周向中央作报告一次”；“地方各部，每月至少须向中央各该部作详细报告

一次”。
[2](P57)

1925 年 2 月 25 日《中央通告第九号》要求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四大会议精神的情况在三个月内向中央报告。
[2](P58)1926 年 2 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对报告提交时间作了进一步明确，政治报告每周报告一次；组织报告、宣传报告、工

人运动委员会报告、农人运动委员会报告、民校运动委员会报告、学生运动委员会报告、妇女运动委员会报告、各种群众组织内

的党团活动报告等，每月报告一次；对于临时发生的事变，要迅速报告，注重报告的时效性。[2](P80-81) 

从请示报告的传递方式来看，有口头传递、书面传递、邮信传递、会议传递和电报传递。在早期物质条件不具备和技术人才

欠缺的情况下，请示报告工作多采取当面请示报告或者邮信的形式。当面请示报告又包括口头、书面和会议形式。邮信往来成为

大革命时期请示报告的重要载体，地方以信的形式邮递给中央，中央给各地的指示、意见一般也以信件回邮，如《粤区来信——

蒋汪关系及国民党中央主席问题》《中央复粤区的信——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央致重庆的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

方针》《中共广东特委给中央常委的信》等。 

用信件往来一般要依靠邮寄、专人护送和托人捎带，邮寄要遇到邮电检查，专人护送（通信员或交通员）常常要经过各级交

通站，穿过封锁线的盘问和军阀统治区的审查。另外，还有报刊发布的报告形式，这种形式一般是党的领导人或者重要地区负责

人为了让所属区域党组织更全面更准确地领会中央精神或地方意图而在报刊上发布报告文章。 

但是，1926 年后，由于“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5](P80），中

央特别强调各类报告由专人逐级报告，注意安全保密。1926 年 9 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就指出：“至于文件如何寄出，如

何避免检查之目，在各地尽力设法。”
[2](P104)

 

第四，规定了违反请示报告制度后的处理方式。 

为了做好请示报告工作，落实请示报告规定，中共采取了一些约束性措施以保障制度的执行。一是纪律制裁。请示报告逐步

从工作纪律、组织纪律向政治纪律递进。1926 年 2 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按时向中央报告工作，“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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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忽，须严格依纪律处罚”[2](P80）。1927 年 6 月 1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对不执行党的决议及其他

破坏党的行为规定了警告、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三种党内纪律处分形式。二是停发经费。如 1926 年 9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规定：“以后凡是上一个月的各项详细报告在下一个月十五以前没有寄出者，即停发该地本月经费”，“在中央直接管理下之各

级党部每周须有一详细的政治报告寄来，若不能实行，亦照样处罚”。[2](P104) 

四、大革命时期请示报告制度的贯彻执行 

党的请示报告制度在刚创立时虽然执行不尽如人意，但随着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请示报告

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各级组织的贯彻执行。 

党的重要区委如北方区、粤区、鄂区、湘区、江浙区等地方组织积极贯彻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为中央提交了大量的请示报告，

如《守常交来的报告——全国劳动运动状况》《奉系最近军事计划（北方区报告）》《八月二十四日湘区报告》《九月七日湘区政治

报告》《九月八日湖南军事报告》《湖南十月民校运动报告》《鄂区书记政治报告（十月二十五日）》《湖北军委报告（十月二十三

日）》《粤区政治报告（一）》《粤区政治报告（二）》《南京调查之报告》等。中共中央也加强了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不断回复或回

答各地方党组织提出的问题，如《中央复湘区信》《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给北方区的信》《给守常同志信》《对于广

东军事报告之纠正（十一月二日给粤区信）》等。这就加强了党中央对各地党组织工作情况的了解和指导。 

党的基层组织也频繁向上级组织请示报告工作。1926 年 10 月 9日安徽宿县独立支部负责人朱务平向江浙区委作了《中共宿

县独支的报告》，“独支与区委发生关系已有二月（本年七月七日），已报告过数次，想区委已明了个大概，现在作一总报告，请

按情形指定工作计划和策略”[12](P261），并提出了不经过国民党直接加入中共的远见策略，希望上级接到此综合报告后给予下一步

工作的指示。中共惠州地委把所辖区域党部的联席会议情况向区委请示和报告，开会议程包括各地党部的“报告事项”及对各

地报告内容的“讨论事项”，联席会议还有“提议事项”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对于第一区党部反对白鸽票、花会案，“议决

由该党部呈报上级党部请示办法”。[8](P131-134) 

各地党组织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不局限于中央和上级规定的内容和范围，还会结合本地的实际状况和特殊情况而向上级

党组织提出建议意见。闸北部委李德馨向区委报告了当地混乱的组织情况，还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如

“不能集体化”，各级组织规划和行动不一致，“不能系统化”，事权不统一，指挥混乱，“纪律化做不到”，“一些违纪没有

受到处罚”等，并分析了这些错误的原因。[11](P169-170)1926 年 4 月团湖南区委给团中央写信，指出目前报告制度规定的种种不便，

并直接对团中央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建议：“兄处只发通告，很少对于实际工作上之指导，以后请尽可能的改正！”[13](P161-162) 

1926 年 10 月中共湖南区委对我们党没能对接民众，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表示担忧：“国民党在我们手里包办了，我们所有

的主张都经过国民党，在民众中没有独立的主张，因此民众分不清 C.P 与国民党。我们在民众中还没有能够建立独立的信仰

来。”[4](P260）“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 年 4月周恩来等人联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提

出“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整个革命必

根本失败无疑”[14](P213），请中央所能指挥的军队迅速出师芜湖、南京，拯救革命。 

党的请示报告制度贯彻执行还可以从《中央政治通讯》的出版情况看出来。1926 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创办了《中央政治

通讯》。《中央政治通讯》除了“公布中央的政策决议及重要的政治消息”，“登载一般党员对于党的政策及其他种种问题的意

见”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登载各地重要的报告”。[15](P3)创办仅仅半年的《中央政治通讯》15期共有 152篇文章（第 14期

除外），其中各地给中央的报告以及中央接到报告后给地方的回复和指示明显的就有 82 篇，占总篇数的 54%,包含湘区请示报告

与中央回复指示的有 13篇 3，鄂区的有10篇 4，关于江西的有8篇 5，关于豫区的 7篇 6，关于北方区的 8篇 7，关于四川的 10篇
8，关于沪区的 5 篇 9，关于西北区的 9篇 10，关于粤区的 12篇 11。可以说，《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请示报告成果的

总汇，从中也可以看出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执行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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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不仅要求各级党组织向中央报告工作，而且要求

多向中央请示，并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党的请示报告制度还处于初步探索时期，党组织机构和制度不健全、国民革命

任务日益繁重、上下级联络不通畅，党的请示报告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请示报告的制度规定大都是以中央通告的形

式下达，缺乏系统性，比较分散零乱；地方各级党组织还没有普遍制定相应的请示报告规章制度，导致执行参差不齐，有些地方

比较机械和应付，而有些上级只通知不指导，请示报告数量相对不多、质量不高。 

尽管如此，当时党的请示报告制度从形式到内容、从方法到途径都已初具雏形，是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探索的开端；而且当时

请示报告制度在党内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执行，各地党组织在贯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中也有所创新。所有这些，不仅对大革命

时期加强党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指导和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工作的优良传统，成为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领导的重要保障，为后来的请示报告制度探索奠定了历史基础、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请示报告制度

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成形、成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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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袁冬梅认为，对党内请示报告的具体探索开始于“一大”纲领，加强意识于“二大”到“七大”之间，逐步形成于解

放战争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陈金龙认为，1948 年 1 月中央发出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标志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正式提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请示报告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吉首大学学

报》2020 年第 6 期）尹婧婧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决定在党内建立起全面的请示报告制度，这

一创建过程在 1948年基本完成。（《当代中国国家构建与维系的一项制度分析——以请示报告制度为例》，中国人民大学 2017 年

硕士论文）熊辉、仰义方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立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与党内报告制

度的建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陈松有、卢亮亮等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建

立。（《请示报告制度：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例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 3期） 

2 李娟、吴甜甜认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请示”的规定，至

此，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新视野》2021年第 2期） 

3第二号的《湘区廿八日军运报告》《八月二十四日湘区报告》，第五号《九月七日湘区政治报告》《九月八日湖南军事报告》

《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复湘区信》，第六号的《湘区九月廿日政治报告》《中央复湘区信》，第十期的《湘区书记报告》，第十一期的

《湘区报告（一）》《湘区报告（二）》《关于湘区 C.P.与 K.M.T.关系的决议案》，第十二号的《湖南十月民校运动报告》《湖南农

民运动新趋势及我们对左派政策（十一月十五日湘区报告）》。 

4第四号的《九月七日鄂区政治报告》，第五号《九月二十七中局给鄂区的信》，第十期的《特立同志自汉口来信（十月二十

五日）》《鄂区书记政治报告（十月二十五日）》《湖北军委报告（十月二十三日）》《对湖北目前政治目前注重之点》《中央对鄂区

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第十一期的《颜昌颐仝志报告湘鄂情形》《武汉通讯》，第十三期的《伴唐总指挥赴武穴督战记》。 

5 第二号的《八月十六日江西来信》《九月三日中局复信》，第五号《江西战事与未来政治的变化》，第十二期《江西北伐中

之政治部工作》，第十三期《中局给江西地方信》《大军参加江西战争记》，第十五期的《江西政治报告》《中央复信》。 

6第二号的《八月二日泽湘报告》《八月十四泽湘报告》《八月二十八河南报告》《八月九日中局给豫区信》《八月十四日中央

去信（摘录）》《九月六日中局去信》，第七期的《豫区报告》。 

7第二号的《八月十一日中局致北方区（节录）》《九月一日北方区政治通讯》，第三号的《北方归来同志谈话》，第五号的《给

北方区的信》，第十一期的《给守常同志信》，第十四期的《天津会议与北方时局》《守同志来信》，第十五期的《奉系最近军事计

划（北方区报告）》。 

8 第二号的《八月一日中局致泽湘信》《八月三日重庆来信》《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去信》，第三号的《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

形》《听童同志报告后的结论》《四川军队调查表》，第六号的《四川工作》《万县宣传问题》，第七期的《四川军事运动》，第十五

期的《四川最近政治变化（十二月份通讯）》。 

9第四号的《中央致安庆地方的信》《南京调查之报告》，第五号的《安徽九月报告》《上海区目前的三个主要工作》，第十四

期的《浙江问题（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区通讯）》。 

10 第十期的《和森同志自莫给守常同志信》《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冯玉祥给仲甫同志信》《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即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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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中央决议）》，第十一期的《西北军工作（十一月九日给伯坚同志信）》，第十三期

的《内蒙古 K.M.T.近状及与 K.M.T.和 CP 的关系》《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十一月五日给魏仝志信）》，第十五期的《陕西

最近军事状况》。 

11 第四号的《九月十七日中央致粤区的信》，第五号的《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给广东信）》，第六号的《十月四日中央致粤

区的信》《粤闻杂记》，第十期的《粤区十月廿一日来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十月廿四日粤区来信摘录》《十月廿五日军

事报告》《对于广东军事报告之纠正（十一月二日给粤区信）》《民校右派中央大会之回党运动（十一月二日给粤区信）》，第十一

期的《十一月九日给粤区信》，第十三期的《粤区政治报告（一）》《粤区政治报告（二）》《中央致粤区信》。 


